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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卫 生 行 政 许 可 文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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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许 可 申 请 表 

（涉水产品——延续）  
	申报产品名称
	XX牌123-abc型水质处理器

	申报产品型号
	123-abc

	申报单位/在华责任单位
	北京XXX有限公司

	申报单位地址
	北京市XX区XX街XX号(同营业执照地址) 邮编：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生产单位名称
	北京XXX有限公司

	生产单位地址
	北京市XX区XX街XX号(同营业执照地址)  邮编：

	提交材料目录： 
1.  □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；
2.  □产品检验报告；
3.  □原卫生许可批件；

4.  □产品材料及配方；

5.  □产品标签（铭牌）、产品说明书；

6.  □企业标准（进口产品提交产品质量标准）；

7.  □产品名称中使用注册商标的，还应当提供商标注册或商标受理文件复印件；

8.  □样品一件；

9.  □申请无负压供水设备、饮水机、水质处理器卫生许可，产品中与水接触的主要材料

      属其他企业生产的，应当提交该材料卫生安全性文件。
国产产品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       10. □生产车间平面布局图；

       11. □生产工艺简述及简图；

       12. □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清单；

       13. □委托生产的，提交委托加工合同。

进口产品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4. □生产国（地区）允许生产销售的文件；

15. □在华责任单位授权书；

16. □产品进口报关单。

非法人自行办理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7. 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        注： 以上申报资料应使用A4规格纸打印，逐页加盖公章。

	以上所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及有关材料真实、可靠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我（单位）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因材料虚假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（盖章及法人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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